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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宁波市黄金珠宝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素珍，俞建雅，郑海英，谢丹超，尹秋平，于蕾敏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市黄金珠宝协会、宁波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宁波第二百货商店、

深圳蒂爵珠宝公司、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宁波市商务委员会、宁波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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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珠宝企业服务等级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宁波市黄金珠宝企业的经营要求、服务程序和服务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宁波市行政区域内黄金珠宝企业的经营活动服务等级评定，包括实体店和网络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GB/T 16552  珠宝玉石名称 

GB/T 16553  珠宝玉石 鉴定 

GB/T 16554-2010  钻石分级 

GB/T 31912  饰品 标识 

QB/T 1689  贵金属商品术语 

QB/T 1690  贵金属商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 

QB/T 2062  贵金属商品 

SB/T 10653  珠宝商品经营服务规范 

浙江省珠宝商品企业经营服务规范 

宁波市贵金属及珠宝玉石商品消费争议解决办法 

3 术语与定义 

GB/T 319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黄金珠宝企业 

指生产、加工、销售贵金属及珠宝玉石商品的企业。 

3.2  

黄金珠宝商品 

供人佩戴或用于室内环境装饰的商品。由贵金属及其合金和珠宝玉石制成。贵金属包括金、银、铂、

钯及其合金。珠宝玉石商品包括GB/T 16552所涵盖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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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营要求 

4.1 场地要求   

4.1.1  经营环境 

经营场地应整洁明亮，环境舒适，适宜顾客挑选逗留，店内地面铺设有防护措施，灯光选择接近自

然光波段。 

4.1.2 服务区域    

按照服务功能分设区域，包括选购区、收银区、休息区、检测区、维修区、投诉受理区等。 

4.1.3 安全防务    

经营区域内安装监控设施，所有区域不留死角。展示柜台采用钢化夹胶或钢化贴膜玻璃。设立由保

险柜组成的金库，实施与公安部门联网。店内扶梯、台阶、玻璃门窗、易滑路面等事故易发部位，应设

明显警示标志。 

4.2 人员要求 

4.2.1 营业员   

从事商品销售、服务销售的人员。要求仪容端正、衣着统一，佩戴统一的工作卡。要求应能使用普

通话，语言文明有礼、通俗易懂。上岗前应接受岗前培训。具有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珠宝首饰营业

员资格证书的加分。 

4.2.2 质检人员   

对企业的经营商品进行内部检验的人员。要求掌握黄金珠宝的基本检验知识。上岗前应接受岗前培

训。具备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珠宝首饰检验员资格证书的加分。 

4.2.3 安保人员   

对企业经营场所进行安全保卫的人员。要求年富力强，身体健康，一般具有格斗擒拿的功底。经培

训取得保安员或经济护卫队员证书后才能上岗。统一着装，配备安保专用设备。 

4.2.4 售后服务人员  

 对企业售出的商品进行售后回访、消费投诉处理的人员。要求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应急反

应能力和妥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气待人。在本企业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4.3 商品要求 

4.3.1 质量要求 

经营者销售的珠宝商品应当符合下列质量要求： 

——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印记、标签、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

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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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柜商品、库存商品进行跟踪检查，符合质量要求，发现商品质量存在缺陷 ，有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 

4.3.2 明示要求 

4.3.2.1印记 

印记应清晰地标注厂家代号、贵金属材料及纯度（按照GB 11887-2012的规定）、钻石镶嵌商品钻

石的质量（主钻石质量大于0.10ct时），并符合下列要求： 

——印记内容完整、清晰、准确，打印在易于观察的位置。 

——当贵金属商品主体和配件的纯度不一致时，其印记应分别标注。 

——当商品由两个或两个单位以上组成时，其印记应分别标注。 

——当采用不同材质或不同纯度的贵金属制作首饰时，材料和纯度印记应分别标注。 

——单件贵金属商品质量小于 0.50g或难以标注的，印记内容可以按照钻石质量、厂家代号、纯度、

材料的顺序逐一免除。相关内容必须在标签中表明。 

4.3.2.2标签 

标签应与珠宝商品一一对应，附在单件珠宝商品上，并符合下列要求： 

——标签所用文字应为规范中文，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和外文，但汉语拼音和外文的字号应当小

于相应中文的字号。 

——标签中所标注的内容涉及贵金属材料及纯度、镶嵌主钻石质量等内容时，与印记内容应一致。 

——标签的主要内容如商品名称、销售价格和其他标识物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其字体高度不

得小于 1.8mm。 

——标签的标注内容至少应包括商品名称、质量或者规格、销售价格、产品检验合格证明、产品标

准编号等。 

4.3.2.3  名称 

由材质名称和款式名称组成，应按材料、纯度、珠宝玉石名称、商品名称的内容命名： 

——珠宝玉石材质的命名按 GB/T 16552的规定执行。珠宝玉石商品的命名依据 QB/T 1689的规定，

未镶嵌的单颗宝石可不标注商品名称。 

——群镶珠宝玉石的商品，命名中应以体积最大者命名；或包含数量最多的、价值最高珠宝玉石名

称，其他珠宝玉石应该在标签的其他位置或其他标识物中明确标注。 

——贵金属首饰和贵金属镶嵌首饰的命名按 GB 11887-2012的 1号修改单和 QB/T 1689的规定执行。

需明示贵金属商品含量时必须另起一行，标明材料及含量。镀、包金首饰应明确标注为镀、包

金，贵金属材料应有中文标注，可以同时使用元素符号或英文名称缩写，元素符号和英文名称

缩写的字号不大于相应中文。 

示例1：翡翠手镯、铂（Pt）950 蓝宝石戒指，其中翡翠、铂（Pt）、蓝宝石为材质名称，手镯、戒指为款式名称。 

4.3.2.4 规格 

4.3.2.4.1 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如毫米（mm）、厘米（cm）、米（m）等。规格的表示方法：长×宽

×高。 

4.3.2.4.2 珠宝商品规格以毫米为单位的，修约到个位：以厘米为单位的，修约到小数点后 1位；以

米为单位的，修约到小数点后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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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质量 

4.3.2.5.1 以克（g）为计量单位，钻石可以用克拉（ct）标注，数值修约到小数点后 2位，小数点后

第 3位逢 9进 1，其他可忽略不计。贵金属商品（包括镶嵌商品）的质量应依据 QB/T 1690的规定进行

标注。 

4.3.2.5.2 镶嵌珠宝商品可以标注总质量，或分别标注贵金属托架质量和镶嵌珠宝玉石质量。 

4.3.2.5.3 钻石、镶嵌钻石商品应标注钻石质量，配钻与主钻应分别标注，没有主钻的钻石群镶商品

应标注钻石总质量，钻石质量的标注方法应符合 GB/T 16554-2010的要求。 

4.3.2.5.4 珠宝玉石商品单价标价≥2000元的应标注质量。珠宝玉石商品单件总质量>200克可不标注

质量。以质量为结算单位的商品必须标注质量。 

4.3.2.6 证书 

4.3.2.6.1 可以是企业的合格证书、合格标签和合格印章等，也可以是第三方公证检验机构出具的涉

及全项检验的检验标签、鉴定证书、检验报告等。 

4.3.2.6.2 珠宝玉石商品单件标价在 5000元以上的，或钻石、钻石商品的单颗钻石质量大于等于 0.04g

（0.20ct）的应出具第三方且通过计量认证的检测机构所提供的鉴定证书。 

4.3.2.7 包装 

4.3.2.7.1 包装物应坚固美观，应避免商品的摩擦、碰撞，有较高的抗压性。 

4.3.2.7.2 至少在一个包装物上明示商品的品牌名称、地址、电话、网址、公众微信号等信息，以备

客户溯源查询。标注内容应为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及地址。进口珠宝商品应标明该产

品的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进口商或代理商或销售商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及地址。 

4.3.2.8 价格 

4.3.2.8.1 珠宝商品的销售价格应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进行标注，其他币种只能作为附注。 

4.3.2.8.2 商品可以按克、克拉计价和按件计价。按克计价的贵金属商品可以将金价及工费分开表示。  

4.3.2.9 警示说明 

4.3.2.9.1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珠宝商品损坏、镶石脱落、人体伤害，或有其他需注意事项的，应有

中文警示说明或警示标志。 

4.3.2.9.2 经营者提供珠宝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

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 

4.3.2.9.3 商品应根据不同材质、不同性状列出相应的警示说明。告知顾客如何维护、保养、佩戴和

存储。 

5 服务程序 

5.1 售前服务 

5.1.1 商品采购 

5.1.1.1 经营者采购的珠宝商品质量、标识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及相关国家标准、企业标准的规定。 

5.1.1.2 采购时应当向供货商索取商品的商标证明、品质认证证书、进口商品代理证书等相关资质证明

材料。 



DB3302/T 1076 —2016 

5 

5.1.1.3 经营者应当保存珠宝商品的采购及验收记录，以备追溯。 

5.1.1.4 经营者采购的珠宝商品应建立商品资料库，可根据商品识别码进行查询。 

5.1.2 商品核实 

5.1.2.1应对商品的品名、印记、标签、石重、贵金属材料及含量进行核对检验，确保进货单与实物一

致。 

5.1.2.2对符合 4.3.2.6.2 条的商品送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出具鉴定、分级证书或报告。 

5.1.3 商品宣传 

5.1.3.1 珠宝商品的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品牌名称和标记。 

5.1.3.2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珠宝商品的名称、种类、质量、性能、用途、产地等信息，应当真实、

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5.1.3.3 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珠宝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

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对商品在价格宣传时应明码标价。降价销售珠宝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应当如实说

明降价原因、降价期间，并使用降价标价签。 

5.2 售中服务 

5.2.1 应提供舒适安全的购物环境，柜台、灯光、道具的布置要适宜。 

5.2.2 销售人员对商品的介绍要真实，对商品的材质、纯度、等级、重量介绍要与标签一致，不得夸

大其词。 

5.2.3 商品成交时，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发票、证书、标签、售后服务卡和警示说明。应将

商品复称，重量应与证书、标签、发票所明示的一致。 

5.2.4 对营业员的服务有规定的加分。 

5.3 售后服务 

5.3.1 经营者应根据所售商品类别不同制定相应的售后服务内容，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售后服务信誉

卡。 

5.3.2 应定期向消费者进行电话回访，就商品的质量、价格、款式等内容征询消费者的意见，收集客

户满意度数据。 

5.3.3 开展以旧换新业务时，应向消费者明示调换规定和收费规定，并当面复核、确认和记录商品名

称、材料、数量、纯度、品质、质量、合格证、鉴定证书、价格等。贵金属首饰更换以克数按当日牌价

置换，消费者应承担损耗及加工费，黄金饰品损耗 3%以内，包括本数（下同），铂金饰品损耗 10%以内，

加工费为当日牌价的 10%以内/克，以件销售的贵金属饰品按售价的 10%收取损耗费。珠宝玉石饰品更换

时，消费者可根据旧首饰购得的实际价格抵扣新首饰的实际相同价格的金额，再支付差额部分的金额。

消费者可享受首饰更换时商店的折扣优惠。消费者应承担加工费及必要的损耗费。珠宝饰品损耗 10%以

内，加工费另计，必须明码标价。可退、换的品种经营者承诺严于“三包”规定的依各经营者的承诺为

准。 

5.3.4 经营者所售珠宝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珠宝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或更换，消费者提出要求的，经营者应依法履行退货或更换义务，根据《宁波市贵金属及珠宝

玉石消费争议解决办法》第七条执行。 

5.4 消费争议解决 

5.4.1 应对消费者的投诉进行记录，并及时做好投诉处理。售后消费投诉完结率应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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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消费者因购买珠宝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可以与消费者协商和解，也可以向

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或者宁波市黄金珠宝协会投诉调解，或通过向相关职能部门投诉、法院起

诉等途径解决。 

6 服务等级 

6.1 等级划分 

采用等级制，从高到低依次为三钻级、二钻级和一钻级。钻级越高，表示黄金珠宝企业设施设备更

加完善、服务能力更强。 

黄金珠宝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愿申报服务等级。 

6.2 划分依据 

实体店按照依据附录A,网络店按照附录B的要求进行考评打分。将经营要求及服务程序的各项目量

化成分值，得分值达到90分以上的为三钻企业，80-89分的为二钻企业，79-60分的为一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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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经营服务规范等级评定要求(实体店) 

企业的经验服务等级依据经营要求和服务程序来划分和评定等级。将经营要求及服务程序的各项目

量化成分值，得分值达到90分以上的为三钻企业，80-89分的为二钻企业，79-60分的为一钻企业。 

表A.1  

序号 项目及要求 具体内容 标准值 得分值 

1 
经营场地 

满分（10 分） 

经营场地应整洁明亮，环境舒适，适宜顾客挑选逗留，店内地面铺

设地毯等防护垫，灯光选择接近自然光波段。 
10  

2 
经营面积 

满分（10 分） 

商场大于 800 平方米，专卖店大于 300 平方米 10 

 商场 799-500 平方米，专卖店 299-100 平方米 8 

商场小于 500 平方米，专卖店小于 100 平方米 6 

3 
经营时间 

满分（5 分） 

经营时间≥10 年的 5  

经营时间 3-9 年的 3  

经营时间≥3 年 2  

4 
服务设施 

满分（6 分） 

按照服务功能分设区域，包括选购区、收银区、休息区、检测区、

维修区、投诉受理区等。每个区 1 分 
6  

5 
安全防务 

满分（4 分） 

经营区域内安装监控设施，所有区域不留死角 2 

 
展示柜台钢化夹胶或钢化贴膜玻璃 1 

设立由保险柜组成的金库，实施与公安部门联网。 
1 

6 
人员要求 

满分（10 分） 

营业员：从单位面积人数、仪容仪表、整体素质、资质证书考核 4 

 
检验人员：从专业程度、资质证书考核 2 

安保人员：对单位面积人数、整体素质考核 2 

售后服务人员：从配备人数、专业素质考核 2 

7 
明示要求 

满分（15 分） 

印记：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标签：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名称：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质量：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规格：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 

包装：检查柜台包装物，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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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序号 项目及要求 具体内容 标准值 得分值 

  

证书：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价格：在柜台随机抽取 10 件样品，全部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

有 1 件以上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 

警示说明：检查柜台内警示说明的配备情况，有的得满分,没有

不得分。 
1 

8 
售前服务 

满分（10 分） 

商品采购：建立采购验货记录的得 2 分，建立商品数据库的得 2

分。 
4 

 

商品核实：上柜前对货品进行核对并有记录的得 1.5 分，货品售

价大于 5000 元的，配备第三方检验机构证书的得 1.5 分，没有

配备的不得分。 

3 

商品宣传：对商品做虚假销售宣传，经查实的不得分。没有做虚

假宣传的得 3 分。 
3 

9 
售中服务 

满分（10 分） 

检查购物环境，符合标准的得 2.5 分； 

检查销售时营业员介绍的货品的情况，符合标准的得 2.5 分； 

检查货品成交时的情况，符合标准的得 2.5 分； 

检查企业对营业员的经营服务规范，有的得 2.5 分，没有的不得

分。 

10  

10 
售后服务 

满分（10 分） 

检查售后回访记录，有的得 5分，没有的不得分； 

检查售后服务公示文书，如以旧换新调换收费规定的得 5 分，没

有的不得分。 

10  

11 
消费争议解决 

满分（10 分） 

有消费投诉记录的得 2 分 

检查消费投诉完结率，达到 100%的得 3 分，小于 100%的不得分。   10  

顾客满意度大于等于 80%的得 5 分，小于 79%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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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经营服务规范等级评定要求(网络店) 

企业的经验服务等级依据经营要求和服务程序来划分和评定等级。将经营要求及服务程序的各项目

量化成分值，得分值达到90分以上的为三钻企业，80-89分的为二钻企业，79-60分的为一钻企业。 

表 B.1 

序号 项目及要求 具体内容 标准值 得分值 

1 
店铺装修 

满分（10 分） 

要求店铺装饰精美，商品图片清晰，描述真实，区域设置齐全，如

店铺首页、个人空间区、店铺信用区、商品展示区等。 
10  

2 
体验店 

满分（5 分） 

有体验店的得 5 分，没有体验店的不得分 
5  

3 
经营时间 

满分（15 分） 

经营时间 10 年以上的 15 

 经营时间 9-7 年的 12 

经营时间 6-5 年的    10 

经营时间 4-3 年的 8  

经营时间 2 年以上的 6  

4 

照片与实物描

述相符 

满分（10 分） 

网上评分 5 分 10 

 网上评分 4.99-4.51 分 8 

网上评分≥4.5 分 6 

5 
服务态度 

满分（10 分） 

网上评分 5 分 10 

 网上评分 4.99-4.51 分 8 

网上评分≥4.5 分 6 

6 
发货速度 

满分（10 分） 

网上评分 5 分 10 

 网上评分 4.99-4.51 分 8 

网上评分≥4.5 分 6 

7 
商品明示要求 

满分（20 分） 

印记：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标签：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名称：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质量：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规格：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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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项目及要求 具体内容 标准值 得分值 

8 
商品明示要求 

满分（20 分） 

包装：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1  

证书：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价格：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2  

警示说明：在店铺购买 2 件商品,符合标准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

求的不得分。 
1  

9 
售后服务 

满分（10 分） 

有售后服务承诺的得 5 分，没有的不得分； 

有退货换货承诺的得 5 分，没有的不得分。 
10  

10 
消费争议解决 

满分（10 分） 

有消费投诉记录的得 5 分 

检查消费投诉完结率，达到 100%的得 5 分，小于 100%的不得分。 
10  

顾客满意度大于等于 80%的得 5 分，小于 79%的不得分。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